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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就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审阅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

的议案》，认为：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完成前实现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本次

公开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根据其持股比例共享，能够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制定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并上市后实施的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审阅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后实施的

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认为：该规划符合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符合股东的实

际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时增加了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透明度和可操

作性。 

我们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填补被

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审阅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的议案》，认为：公司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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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制定了相应措施，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切实履

行做出了承诺，上述措施承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保

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稳定

股价预案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审阅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后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认为：该议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确认本次发行上市有关中介机构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审阅了《关于确认本次发行上市有关中介机构的议案》，认为：公司聘

请的发行人保荐机构、审计机构、律师均具有相关从业资格。在为公司提供服务

过程中，能够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履行双方合同中所规定

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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